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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 

家庭托顧服務業務行政注意事項 

111.1.27衛部顧字第 1111960194號函頒 

一、 方案緣起 

由於家庭托顧服務是讓民眾能在照顧自己家人的同時，

也可在家中創業穩定經濟收入，維持其家庭功能的完整性，

所以在規劃上是以實際提供照顧服務者為中心，另按長期照

顧服務法及相關子法規定，應由個人發起並於「自宅內」設

立托顧家庭，所以是負責人、業務負責人跟家庭托顧服務人

員為同一人的一人機構，即具三位一體之特性，在設立、簽

約或是營運時，均應以家庭托顧服務人員之個人名義進行；

基此，為協助照顧服務人員設立及獨立營運托顧家庭，並利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管理及推動家庭托顧服務業務，爰訂

定本行政注意事項。 

 

二、 推動目標 

（一） 發展原住民族、偏鄉及離島地區之家庭托顧服務資源，

滿足偏遠地區失能者之照顧需求。 

（二） 完善家庭托顧服務機構管理及建立服務輔導制度，提

升服務品質，並強化其永續及獨立經營之能力。 

 

三、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執行事項 

（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辦理轄內家庭托顧服務需求評

估，並依評估結果規劃及推展家庭托顧服務業務，設定

服務資源布建、營運及服務品質管理之短中長程工作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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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自行輔導托顧家庭達成前開工

作目標；如以補助或委託民間團體提供輔導工作者，則

應訂定轄內輔導相關行政作業規定，其內容應包含： 

1. 輔導單位擇定指標及輔導量能評估方式。 

2. 政府授權事項或輔導單位之輔導權責及輔導任務。 

3. 年度工作目標。 

4. 輔導區域劃分。 

5. 規劃輔導工作相關之執行流程或標準作業程序。 

6. 其他補助或委託之重要事項。 

（三） 工作目標設定原則： 

1. 服務資源布建： 

（1） 應於每一原住民族、偏鄉及離島地區（以下稱指定

區域）至少設立 1處托顧家庭。 

（2） 非指定區域之資源布建，則應評估家庭托顧服務需

求，劃分布建區域及訂定布建規劃，並應注意同一

區域內類似服務資源，如日照等社區式長照機構及

巷弄長照站等各類型服務據點等，是否有過於集中

布建之情形。 

（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本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相關獎助規定，訂定輔導單位未能達成年度布建目

標之獎助款項繳回機制。 

2. 營運及服務品質管理： 

（1） 每一托顧家庭輔導期間應自取得設立許可開始，至

完成第一次機構評鑑及後續改善為止，最多不可超

過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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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個人

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以書面明確約定輔導單位

得代政府機關為機構管理行使之職權及事項。 

（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透過特約契約約定托顧家

庭責任義務，並提供相關因應措施或誘因，以利家

庭托顧服務人員遵循，例如約定每日營運時間、周

末假日或例假日之營運原則、重度失能者之收托原

則等。 

（4）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轄內家庭托顧服務人員

需求及收托個案特性，規劃辦理在職訓練課程或協

助安排適當訓練管道。 

 

四、 輔導單位執行注意事項 

（一） 輔導單位資格應符合下列之一： 

1. 最近一次評鑑結果為合格之長照服務機構（除家庭托

顧外）、醫療機構及護理機構。 

2. 最近一次評鑑結果為甲等以上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 

3. 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 

4. 社會福利團體、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5.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二） 輔導單位應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訂定之輔導相關行

政作業規定提出具體年度輔導計畫，內容應包含： 

1. 輔導區域內托顧家庭之設置及輔導規劃。 

2. 每一托顧家庭之階段性輔導目標、策略與執行方式。 

3. 社區服務資源連結與運用。 

4. 其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指定說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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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人員資格應符合下列之一： 

1.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

治療、營養、藥學、公共衛生、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等

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且具 1年以上長期照

顧服務相關直接工作經驗。 

2.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或醫事人

員考試應考資格，且具 1 年以上長期照顧服務相關直

接工作經驗。 

3. 高中（職）學校護理、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等相關科、

組畢業或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且具 3 年以上長

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四） 托顧家庭設立輔導： 

1. 輔導單位每年應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設布建目標，

優先於指定區域尋找潛在家庭托顧服務提供人員，輔

導其完成機構設立並取得特約。 

2. 針對於指定區域已取得籌設許可者，邀集專家諮詢小

組代表成員、地方政府家托承辦人員實地訪視申請人

之居家環境，提供實質設立輔導建議，加速取得設立許

可。 

（五） 托顧家庭營運輔導： 

1. 輔導單位應自托顧家庭取得設立許可起，至完成第一

次機構評鑑（含後續改善）為止或 2年內輔導其獨立營

運。 

2. 輔導單位應針對每一托顧家庭辦理獨立營運之量能評

估，並據以訂定個別化之輔導工作計畫（含問題分析、

輔導目標、輔導策略、輔導流程、具體執行措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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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資源連結與運用及預期效益等），並據以執行，確

保輔導品質。 

3. 應由托顧家庭執行之各項法定義務及責任，輔導單位

不得代為執行，例如服務費用申報、服務紀錄撰寫等。 

4. 輔導單位執行輔導業務時，應遵循個人資料保密原則

及相關法令，並遵守專業倫理及守則，未取得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或服務個案（含家屬）知情同意前，不得

擅自查閱或要求托顧家庭提供服務個案個人資訊。 

5. 輔導單位應於與托顧家庭之輔導關係終止後，將設立

及營運輔導紀錄移交地方政府保管。 

 

五、 輔導單位監督及評估機制 

（一） 監督： 

1. 輔導單位應接受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監督及

輔導，並配合業務需要提供有關輔導人力運用、輔導工

作執行狀況等相關資料。 

2. 為維護輔導單位、托顧家庭及家托服務個案權益，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應於輔導期間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以

了解輔導工作執行情形。 

3. 當輔導單位因輔導品質、輔導量能不足致輔導工作無

法順利執行或有受輔導之托顧家庭屆期無法獨立營運

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協助提供輔導單位之輔導

措施，或依相關機制（含獎助經費或獎助購置設備退還

機制）予以退場，並訂有托顧家庭輔導轉介機制。 

（二） 實地抽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家庭托顧服務業

務推動所需，隨時抽查輔導單位之輔導工作執行情形；

衛生福利部亦得隨時派員了解輔導工作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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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效評估： 

1. 為確實掌握輔導成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督請輔

導單位按時提供輔導紀錄。 

2. 為評估輔導成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轄內輔導

推動情形，因地制宜訂定績效指標，例如輔導設立或獨

立營運之托顧家庭數、結合其他專業提供輔導服務之

多元性、輔導紀錄撰寫情形、托顧家庭滿意度等面向。 

3. 為建置輔導品質檢核機制，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可依

在地需求或特色，因地制宜發展輔導單位之評核指標

與評核程序。 

 

六、 本注意事項未及訂定之事宜，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其相

關子法等規定辦理。 


